
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受託辦理消防及防救災專業訓練申請書

(範本) 

    申請人已閱讀「臺南市新化消防訓練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及「臺南

市政府消防局受託辦理消防及防救災專業訓練要點」，並同意且遵守上述規

定，委託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辦理消防訓練，申請租用場地、時間及相關訓練

事宜明細如下： 

（一）班別名稱： 

（二）訓練目的：  

（三）訓練借用場地： 

    □ ：火災搶救訓練場 

         自 00月 00日   時起至 00月 00日   時止，共   日 

    □ ：救助訓練場 

         自 00月 00日   時起至 00月 00日   時止，共   日 

    □ ：液化石油氣滅火訓練場 

         自 00月 00日   時起至 00月 00日   時止，共   日 

（四）訓練對象：000公司 000廠 

（五）訓練人數：00人。(每梯次人數上限 40人)  

（六）訓練期間：自 000年 00月 00日起，至 000年 00月 00日止。  

（七）實施計畫：訓練企畫書，如附件。 

申請人：OOO公司用印 

負責人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 1 


